
中宁县公安局办理的某系列酒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经查，犯罪嫌疑人问某、肖某通过
吴某及王某授权，于 2016年 1月底在中宁县注
册成立了中宁县某系列酒馆。问某、肖某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以口口相传、宣传彩页、微信、举办
酒会活动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吸收集资参与
人投资报单，在中宁县吸收集资参与群众129人，
集资1035万元，造成经济损失413万元。问某、肖
某收到业绩奖金61万元。2019年11月，问某、肖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办理的宁夏某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经查，宁夏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以
在小区销售生鲜为幌子，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组织公司工作人员在小区、街边
通过发放传单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
传该公司“微云仓”经营模式，并吸引群众投
资加盟。受害人通过宣传以及身边朋友推
荐，先后前往该公司及经营单位考察后，与该公
司签订《加盟合同书》，同时向该公司交纳每个
点位 6.5万元的保证金。犯罪嫌疑人承诺该保

证金用于加盟，但不需要加盟者自己经营，按天
领取 69元到 99元不等的经营返利，每月返利约
为 2970 元，后公司停止返利且未退还保证金，
公司人员不知去向。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疑
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进入审查起
诉阶段。

警示 不法分子为骗取群众资金，以“移
动商城”“自选超市”等名义，承诺消费者在向
不法分子控制的账户内充值一定金额钱款
后，在一定期限内返还充值款。究其本质，就
是假借销售产品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

“五步”
识破
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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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是打好重大风险攻
坚战的重要内容，关系金
融市场安全，关系人民群
众财产安全，影响着社会
和谐稳定。”近日，自治区
金融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办有关负责人说。

为重拳出击，形成打
击非法集资合力，我区将
27家单位纳入宁夏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
各市县（区）全部成立了工
作领导小组和日常办事机
构，明确了牵头部门，并将
处非工作纳入年度目标任
务考核，把防非处非工作
纳入政府效能目标考核、
自治区平安宁夏建设考核
等一系列考核中，初步形
成了“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的工作格局。

银保监会加强对本地
区内从事贷款咨询类、融
资类、担保等行业的监督
与管理，银行等金融机构
加强对企业账户资金往来
的监管，重点关注在一段
时间迅速聚集资金或有大
额资金出入的账户，并及
时向市场监督、税务、公安
等部门移送线索。公安机
关注意发现非法集资违法
犯罪活动的线索，对于辖
区存在非法集资违法活动
的，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
由相关部门予以处置；对涉
嫌犯罪的，及时对嫌疑人的
账户和财产进行冻结和扣
押，防止嫌疑人转移赃款；
对确定有证据证明犯罪嫌
疑人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的，及时向检察机关提请
逮捕。

为构筑打防并举的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机制，
我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狠抓有关条例的落实，明
确配套机制，打造形式多
样的宣传矩阵，提升防范
意识，通过发动群众举报、
平台监测、预警风险等方

式，消除了一些苗头性非法集资隐患。各市、
县（区）、各成员单位将非法集资排查整治与
日常监管、执法检查、社会自治、行业自律、有
奖举报等有机结合，对非法集资风险高发领
域、区域和群体进行风险排查。把防非处非
工作纳入辖区网格化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基
层一线、社区组织及企业自治、行业商（协）会
等机构优势，构建广覆盖、多点面、立体化的
常态化风险排查处置体系。结合金融领域扫
黑除恶常态化开展，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相
关部门实施“扫楼清街”专项行动，对 1093家
涉金融公司进行全面排查，开展行政警示约
谈、责令整改问题企业 172家。积极开展虚假
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开展对有投资
回报预期类广告的日常监测，排查清理非法
集资广告资讯信息 43639条次，依法加强非法
集资广告监管，有关疑似线索移交有关部门
核查处置。

注重监测预警，建立风险清单，进一步发
挥金融机构防范非法集资“站岗放哨”作用。
2021年 6月 8日，宁夏防范非法集资和非法金
融活动监测预警平台正式上线，运用大数据、
互联网平台编织监测预警“天罗地网”，主动
识别和预警非法集资风险，并实时对接国家
监测预警平台和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热
线平台。平台监测覆盖全区近 20万家企业，
重点监测涉及宁夏金融、类金融企业等重点
监测企业 12万余家，累计排查发现风险机构
122家，企业异常信息数据 500余条，实现了风
险线索的动态排摸与分级预警。

2021年，我区配合云南、重庆、广东、浙江、
山东等有关省市开展“泛亚有色”“千木灵芝”

“龙炎”“宁鑫科技”“东盟”“红岭系”等案联合
处置工作，认真落实处置处非联办重点督办
的“香港远东”和“鸿天达”“鸿天泽”“喜多”案
件，通过重拳出击，起到了警示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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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六类非法集资
本报记者 刘惠媛 陈 思

近年来，我区公安机关统筹推进打
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陈案积案化解和
追赃挽损攻坚行动，加强部门联动，打击
违法犯罪，非法集资高发频发态势得到
有效遏制。2021年，全区共立非法集资
案件24起，同比下降11.11%；破获17
起，同比下降15%；抓获嫌疑人33名，
涉案金额2.88亿元，同比下降31.34%，
共挽回损失 2.37 亿元，追赃挽损率
145.55%。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创新开展“四
个全覆盖”经侦宣传新模式，发挥“5·15
宣传日”“经侦宣传进万家”“普法六进”品
牌效应，构建“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三级
经侦+行业监管+派出所”N个联盟，组织
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教育活动，积
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理财观，守好
钱袋子，保护幸福家。

针对当前非法集资手段不断向新领
域、新业态蔓延的态势，我们梳理出几种
典型的非法集资案例，以案示警，教你识
破骗局套路。

不法分子谎称有“快速致富”
投资项目，许诺给予高额利息，骗取
不明真相的群众投资。

不法分子往往打着“高回报、
无风险”的幌子，通过非法集资骗
取群众资金。

非法集资将资金置于极大风
险之中，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款就
无法兑现，不法分子却早已跑路。

守好钱袋子，请远离非法集资。
本报记者 陶涛 手绘

第一步：算。
计算银行贷款利率和

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率。
多数情况下，明显偏高的
投资回报很可能就是投资陷阱。

第二步：看。
通过政府网站，看该企业是不是经

过国家批准的合法上市公司，是不是可
以发行公司股票、债券，是不是国家批
准设立的交易场所等。如果不具备发行、
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贷款
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法集资。

第三步：查。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明相关

企业是不是经过法定注册的合法企业、
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等。如果主体身
份不合法、不真实，则有欺诈嫌疑。

第四步：思。
对亲朋好友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建议和反复劝说，要多与其他懂行的朋
友和专业人士仔细思量、审慎决策，防
止成为其发展下线的目标。

第五步：报。
如发现非法集资犯罪线索，请及时

向公安机关举报。
（本报记者 刘惠媛 陈思 整理）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侦办的宁夏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
罪嫌疑人卢某某、芦某某、李某通过召开推介
会，以口口相传“拉人头”方式，设立“碰对奖”

“分红奖”等，以宁夏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
向投资人承诺在 21 个月内以每月 10%的利息
将本金与利息归还给投资人，先后与受害人签
订投资协议，非法吸存 8000 万余元。2019 年

5 月，被告人卢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6年，并处
罚金 35万元；被告人芦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平罗县公安局侦办的宁夏某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目前，该
案王某某、赵某某等 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进入诉讼阶段。犯
罪嫌疑人王某某、赵某某等人以宁夏某投资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为依托，违反国家相关规定，通
过招募业务员到公共场所散发宣传材料和口口

相传等方式进行宣传，对客户承诺到其公司存
款投资比银行利息高，能及时返息，到期偿还本
金，通过以签订三方投资合同的形式向社会不
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存款9.6亿元。

警示 不法分子为骗取群众资金，许诺
以高息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回
报，犯罪分子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兑
付本息，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
金、携款潜逃。因此，切勿轻信“高回报、无
风险”等承诺。

非法集资案庭审现场。

民警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投资理财类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侦办的某畜牧养
殖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
疑人李某于 2017年 4月 24日注册成立某畜牧
养殖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在未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的情况下，李某以投资某畜牧养殖有限
公司牦牛养殖项目为诱饵，通过在公园、市场等
地发放传单、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宣传，承诺如
果在公司投资，公司将与投资人签订《某畜牧
养殖有限公司借款协议》，并以每月 0.15%到
0.2%不等的利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为利诱，
称在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后退还本金。后因资金

链断裂，李某无法按照协议履约，在协议约定期
限届满后，继续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与受害人续
签协议。2018年 8月起，李某停止给投资人还
本付息。2020年 4月，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石嘴山市公安局大武口区分局侦办的胡某
某等人涉嫌集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胡某某、
王某、宋某某等人在石嘴山市注册成立宁夏
华隆九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先后以为中卫某
养殖专业合作社、嵩县某游客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项目投融资为幌子，许诺给予高额利息，骗取
不明真相的群众投资。自2016年2月至2017年 6
月，胡某某等人共骗取 33 名投资人 244.089 万
元，用于个人消费及投资。2018年 12月 25日，

被告人胡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
10万元；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0年，并
处罚金 10万元；被告人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并处罚金1万元。

警示 不法分子为骗取群众资金，以农
业合作开发为幌子，专门从事吸收农民资
金和放贷等业务，甚至进行异地吸金和放
贷，进行非法集资。提醒广大群众投资时
提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牢记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所谓“高额回报”
“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冷静分析，
核实清楚，避免上当受骗。

农业合作类

销售产品类

固原市公安局原州区分局侦办的固原某投
资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
赵某某于 2013年 11月 25日注册成立固原某投
资有限公司，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口口
相传的方式，以委托借款投资的名义向社会公众
许以月利率1.5%的高额利息吸收存款602.05万，
并签订《借款投资协议》，出具《借款投资收款凭证》，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后来，赵某某将部

分投资人的《借款投资协议》更换为《借条》，将吸
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向社会其他人员高利放贷，放
贷利息为 3%到 3.5%。2019年 3月份起，固原某
投资有限公司无法兑现投资人到期本金和利息。
2020年 7月，被告人赵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青铜峡市公安局侦办的宁夏某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在经营青铜峡市某农庄期间，因建设、经营资
金紧张，张某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宁夏某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员工通过宣传，许以1%至1.5%不等

月利率，向田某等16人共吸收存款263万元，后将
上述款项用于支付土地租金、工人工资、利息
等。2018 年 8 月 2 日，被告人张某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警示 当前企业融资需求旺盛，民间资
金较为充裕，社会投融资政策积极宽松，而
相关规范引导不尽完善，民间借贷在一些
地区或行业极易诱发非法集资。因此，要
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要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民间借贷类

融资租赁类
石嘴山市公安局大武口区分局侦办的上海

某服务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张某自 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8月间，依托上海某服务有限公司先后
在石嘴山市平罗县、大武口区开设分公司，凭借
上海某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大区总经理身份，聘

请销售业务员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发展客户，允诺
年化收益率 8%至 12%的高额回报，以渣土运
输特种车辆融资租赁收益权及氢能源车辆租
赁收益权为名，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收益
权转让”类理财产品，在公司门店组织销售业
务人员与投资客户签订《特种车辆融资租赁
收益权转让协议》与《氢能源汽车融资租赁收
益权转让协议》，共发展客户 90 余名，吸收公
众存款达 1340 万余元。目前，该案主要犯罪

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进入审
查起诉阶段。

警示 不法分子为骗取群众资金，借助
融资租赁模式，谎称将标的出租给第三方，
在融资租赁公司与第三方公司之间形成债
权，由第三方公司返还标的本金和利息。
而事实上，不法分子往往虚构融资租赁项
目，自吸自融，置资金安全于不顾。

网络借贷类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侦办的宁夏某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宁夏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创设某
网络借贷平台，开展民间借贷中介服务。该

公司自成立以来，未经银保监会及金融局批
准，通过自行创设的网络借贷平台，以高息为
诱饵，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开展民间借贷中介服
务业务，从中收取年化 4%到 8%的中介服务
费。自 2014年 11月至今，该网络借贷平台共介
绍融资借款项目 500 余个，吸收千余人投资款
逾亿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示 不法分子假借 P2P 之名，吸收资
金后进入平台账户形成资金池，行非法集资
之实，将资金置于极大风险之中，一旦资金
链断裂，投资款就无法兑现。而正规的P2P 平台仅是信息中介，投资款直接匹配
给借款人，平台不得形成资金池，更不得承诺
保本付息。

警方提醒，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由此造成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国家不予代偿，
组织非法集资必受法律惩处，请广大市民远离非法集资。


